
国 家财务管理工作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

一、着力抓好财政企业重点工作

（一）参与制定国务院有关政策。制定了《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后期扶

持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办法。2006 年，共筹集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65.6 亿元。

（二）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根据国务院决定，研究制

定了《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和《财政部关于征

收石油特别收益金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等文件。自 2006

年3 月 26 日起，对取得石油勘探开发许可证的 6 家中国企

业和27 家与中国企业合作开采石油的外国石油公司征缴石

油特别收益金，截至 2006 年 12 月共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

456 亿元，有力地保证了国务院重大决策的实施。

（三）研究提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支持中石油、

中石化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的财政政策。财政部主动对 “十一

五”时期所得税返还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调整实施

所得税返还政策的建议，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新政策实施

后，将有效提升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竞争能力，为石油石化

行业的发展和保障能源安全创造了条件。

（四）基本完成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

截至2006 年底，共移交普通中小学 1117 个，公检法机构

411个；移交在职教师 7.7 万人，公检法人员 0.9 万人，离

退休教师4.9 万人；移交资产总额45.08 亿元；中央财政核

定经费补助基数47.86 亿元。

（五）启动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审核批

复了吉林省长春、白山、四平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四个城市以

及黑龙江庆华工具厂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方案。会同国资

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中石化集团厂办

大集体改革试点的意见，并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研究提出了

铁道部所属企业在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意见。

制发了《财政部关于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管理问题的通知》。

（六）继续组织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审核工作。加

大了对政策性破产项目的审核和监督力度，向国务院报送了

《关于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补助资金审计调查发现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并对专员办检查的 17 个省区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处理。2006 年，共完成 93 户企业关闭破产项目

的审核工作，中央财政拨付补助资金202 亿元，安置职工41

万人。

（七）修订并颁布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以财政部 41

号令正式颁发，通则对现行企业财务制度进行了重大创新，

围绕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信息管

理、财务监督等六个财务要素，对企业财务行为进行规范，

从财政管理、投资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三个层次构建新型的

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调整了财政对企业财务的管

理方式，明确了政府投资等财政资金的财务处理政策，改革

了企业职工福利费的财务制度，规范了职工激励制度，强化

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

（八）研究提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起草了

《发挥财政职能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报告，对我国企业自

主创新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并从资

金、税收、政府采购政策等方面，对建立和完善相关财政政

策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和建议。2006 年 6 月 29 日，财政部党

组中心学习组召开会议，对课题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九）确立“十一五”时期财政企业工作的指导原则和

基本思路。召开了全国财政企业工作座谈会，在总结 “十

五”以来的财政企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十一

五”时期财政企业工作要实现五个转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

路。

二、大力支持各类企业改革和发展

（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预算安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7.5 亿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2.5 亿元，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新增对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机构和中小

企业担保体系建设的支持内容，重点支持了 100 家中小企业

公共技术服务机构和78 个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此外，还拨

付财政资金 13.94 亿元，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二）支持外经贸事业发展。一是安排 “境外经济贸易

合作区”建设资金，并研究制定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支持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促进原产地多元化。二是提高了对 “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的资金支持标准，加大了贴息力度，进一

步推动工业品下乡。安排了 “双百市场工程”建设专项资

金，支持农产品进城，推动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三是

将 2006 年度国家茧丝绸发展风险基金发展性项目，专项用

于支持“东桑西移”工程桑蚕基地建设。对50 个龙头企业

建设万亩蚕桑基地及其配套设施、50 个为蚕桑基地配套提供

优质蚕种场改造予以了资助。

（三）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是会同有关部门制发了

《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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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的通知》，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二是

制定了支持纺织行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海外纺织工业园区

建设、海外投资设厂实现原产地多元化的具体政策措施，促

进纺织行业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三是增加了对外承包工程保

函风险专项资金，加大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贷款财政贴息额

度，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四）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一是进一步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督促有关企业抓紧完成资产财务划分及有关遗

留问题的处理等工作。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积极参

与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方案和920 万千瓦发电资产出售变

现工作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二是对债转股中央企业实施所

得税返还政策。制定和统一了财政部债转股企业所得税退税

工作程序，审核了鞍钢、中铝公司、神华集团等债转股企业

的所得税返还。三是继续实施基本建设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支持水电、煤炭、有色基础产业中央级大中型在建项目，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等建设项目，以及中国远洋运输（集

团）总公司等公司内销远洋船的造船贷款贴息项目。

三、坚持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

（一）支持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积极筹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截至 2006 年底，通过电

量加价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133 亿元，拨付工程建设资金

182 亿元。二是扩大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规模，完善了

《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支持三峡库区产业

发展和移民就业。三是及时筹集拨付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

专项资金59 亿元，修订了《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资

金管理办法》，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监督管理，保证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顺利进行。四是研究建立以补促提的

“退坡”补助机制，促进三峡库区污水处理市场化运行。

（二）及时拨付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及时拨付各地

第一笔后期扶持资金34.3 亿元。清算拨付了2006 年上半年

原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14 198 万元。针对重庆三峡

库区 遭遇百 年不 遇旱灾，拨 付 三峡 库 区移 民 专项 资

金 1 000 万元。

（三）研究提出建立新的国家食盐储备制度。对中国盐

业总公司及各地盐业部门近50 年来有关储备盐实物、资金、

账务等基础资料进行了调查核实，并提出尽快建立新的国家

食盐储备机制的政策建议，被国务院领导采纳。

四、推动企业财务制度和信息管理体系建设

（一）制定了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财务制度。根据《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政策的要求，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企业实行自主创新激励分配

制度的若干意见》，在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鼓

励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向研发人员倾斜，采取技术折股、股权

出售、奖励股权、技术奖励或分成等多种分配形式激励相关

人员的财务政策等方面进行了重大创新。

（二）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的财务制度。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有关安全生产的精神，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会同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制发了《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

务管理办法》，对建立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制度，以

及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标准、使用范围、管理措施和监督要

求做出了具体规定，有助于高危行业建立安全生产投入长效

机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保障职工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做好企业财务制度与新《公司法》的衔接工作。

针对其中以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利润分配、股份回购等重

大财务问题，印发了《财政部关于<公司法 >施行后有关企

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停止实行公益金制度、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不同财务处理等规定，实现了企业财

务制度与新《公司法》的衔接。

（四）进一步完善了资产评估行业管理制度。一是推进

《评估行业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在2005 年工作基础上，

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对条例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二是向国务院全面汇报了近三年资产评估行业管理的工作情

况，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评估行业管理的措施。三是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发了一系列制度办法，对知识产权、森

林资源等资产评估管理问题进行规范，并进一步健全了资产

评估行业管理制度。

（五）密切跟踪企业经济运行走势，提高财务快报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一是进一步改进了企业财务快报编报体系，

增强了实用性指标。二是利用企业快报信息及时做好月度分

析，及时提供动态信息。三是定期召开部分中央企业季度经

济运行分析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季度、年度及专题分析报告

水平。四是积极扩大快报编报范围，提高企业财务快报信息

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制发了《财政部关于中央部门管理企业

编报财务月报的通知》，明确从2007 年起将全部国有企业纳

入企业财务月报编报范围。

（六）加强企业年度财务决算信息开发，完善企业财务

信息数据库。一是完善更新了《财政部企业财务信息系统》，

建立了全国企业分类数据库，并完成了《2005 年国有企业

财务会计决算汇总资料》和《2001—2005 年企业财务会计

信息摘要》，为有关工作开展提供了基础资料。二是全面完

成了 2006 年度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格式的修改及相关文

件的起草和下发工作。

（财政部企业司供稿  王国航执笔）

金融财务管理工作

2006 年，金融财务管理工作立足公共财政职能，以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核心，强化金融企业财务制度建设和资金

管理制度建设，积极支持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参与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一）适应金融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需求，及时发布了

《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为切实履行好财政部门财务监管职

责，防范和化解金融企业的财务风险，2006 年 12 月，财政

部以部长令发布了《金融企业财务规则》 （以下简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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